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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進國際化、吸引優秀國際研究生至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就讀，獎勵本校國

際學生（含外籍生及僑生）在學期間學行優良者，特訂定本校優秀國際研究生獎學金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規範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之申請及審核作業。 

二、申請資格： 

(一) 新生： 

1. 具國內外大學學士或碩士學歷之國際學生，於申請就讀本校研究所時，可同時申請本獎

學金，為期一年。申請時應繳交入學申請之必要文件，包括申請書、最高學歷成績單、

推薦信，以及語言能力測驗成績等證明文件。 

2. 入學前須於期限內完成填報本校線上身心健康問卷、入學後完成新生健檢程序及身心適

應調查表。 

(二) 在校生：具本校學籍之國際學生，可憑其學業成績、研究成果及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年內

參與國際事務處境外生講座及通過測驗或評量之證明申請次年獎學金。 

(三) 下列國際學生不得提出申請： 

1. 已受領我政府機關或本校其他獎學金者。執行工作所得之助學金或與本校簽約核予受

領獎學金者不受此限。 

2. 全職工作獲薪資報酬者。 

三、獎學金來源：校務基金及教師自籌經費。 

四、獎學金名額： 

(一) 各學院國際碩、博士班新生獎學金名額依每年教育部核定之外國學生及僑生名額為原則。 

(二) 舊生博士班每年級獎學金分配名額以不超過該學年度核定之外國學生及僑生名額為原則。 

(三) 前述獎學金名額之增減，以年度核定人數為原則，各學院獲獎名額若不足時視同「從

缺」。 

五、獎學金由審查委員會審核發給，項目如下： 

(一) 獎學金 

1. 申請資格：碩、博士生皆可申請；碩士最多 1年，博士最多 4年。 

2. 申請條件及獎學金金額： 

(1) 碩、博士班新生於入學申請時審查受獎資格，並由當年度正式錄取之新生獲獎。

碩士獲獎生得獲每月 6仟元、博士獲獎生得獲每月 1萬 2仟元獎學金。 

(2) 博士班二年級申請獎學金者，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須達 80分以上，並至少發

表 1篇國際研討會論文或國際期刊論文。博士獲獎生得獲每月 1萬 2仟元獎學

金。該國際期刊論文不得用於第三年及第四年獎學金申請。 



(3) 博士班三年級申請獎學金者，須新增 1篇國際期刊論文。每獲獎生得獲每月 1萬

2仟元獎學金。 

(4) 博士班四年級申請獎學金者，須累計至少 2篇國際期刊論文。每獲獎生可獲每月

1萬 2仟元獎學金。 

3. 本要點所指之「國際研討會論文」係指，除指導教授外，須為第一作者之論文。申請

者須提供已出席之國際研討會論文影本、已接受發表之證明、研討會註冊證明及研討

會出席證明。 

4. 本要點所指之「國際期刊論文」係指，除指導教授外，須為第一作者之 SCI、SSCI、

A&HCI、或 ABI論文。申請者須提供已刊出之國際期刊論文影本，或已接受刊登之證

明，並提供本校圖書館指定網站之期刊收錄指標。 

(二) 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雜費不包含代辦費、論文指導費、網路使用費、住宿、書籍及保

險等費用） 

1. 申請資格：碩博士生皆可申請；碩士最多 2年，博士最多 4年。 

2. 申請條件：符合下列申請條件，經審查通過，得獲兩學期學雜費補助，依本校學雜費

收費標準補助，不足部分由受補助生自行負擔。 

(1) 碩、博士新生於入學申請時審查受獎資格，並由當年度正式錄取之新生獲獎。 

(2) 碩士二年級申請第二年度獎學金者，前一學年成績須達 80分以上。 

(3) 博士二年級申請第二年度獎學金者，前一學年成績須達 80分以上，並至少發表 1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或國際期刊論文。 

(4) 博士生三年級申請第三年度獎學金者，須新增 1篇國際期刊論文，博士生四年級

申請第四年度獎學金者，須累計至少 2篇國際期刊論文；無法新增國際期刊論文

者，經審查委員開會決議後，得獲學雜費補助。 

六、受獎限制： 

(一) 受獎生若發生下列情事，本校得立即取消受獎資格並停發獎學金： 

1. 未獲系所、學院之推薦或未通過國際事務處之審核。 

2. 休、退學。 

3. 未辦理休、退學，但已放棄繼續就學。 

4. 入學當年度未完成註冊或在校生逾期未註冊。 

5. 在學期間已離境超過一個月或修業情形不佳，經指導教授、各系所、教務處或經其他

單位通報確認。 

6. 觸犯我國法律，情節重大者。 

7. 受本校小過一次以上之處分，並經審查委員會通過停發獎學金。 

8. 新生於入學後之第二學期開學前無法補交當學年度參與國際處境外講座以及通過測驗

或評量之證明。 

(二) 獲得本獎學金之學生因故休學、退學及畢業者，次月起停發；惟休學者，復學後得於規

定期限內重新提出申請；畢業者，畢業後次月起停發。 

七、申請時間： 

(一) 本校國際學生申請入學時分為春季班、秋季班，春季班學生於每年一月申請續領、秋季

班學生於每年七月申請續領。 

(二) 在校生於受領獎學金期滿前，另依獎學金公告申請期限，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 

(三)  未能如期申請續領之同學，可於次一學期提出補申請，補申請之受獎期限僅一學期： 

1. 春季班學生得於每年七月提出補申請，審查合格後，續領期間為九月至隔年二月。 



2. 秋季班學生得於每年一月提出補申請，審查合格後，續領期間為三月至八月。 

八、審核程序： 

(一) 新生：依新生申請入學時程審查。 

(二) 在校生：檢附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指導教授推薦函乙封以及相關證明其研究能力之

文件（例如論文、專利、得獎證明或實作成果等），每學年依公告時間提出申請。審查委

員會由副校長召集，委員包括國際事務處處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院院長及主計主任，執行秘書由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組長任之。 

九、受獎生須簽訂切結書，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得取消其受獎資格，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議處，追繳其溢領款項。 

十、費用扣除：各受獎生倘因財務困難，得申請自獎學金中扣除註冊費、保險費及住宿費等應繳費

用，餘額發放予受獎生。 

十一、 對本校研究、專利技轉、競賽有貢獻之國際博士研究生，得檢具相關證明提交審查委員會

審查討論，經評估通過及校長核可後，額外發給免學雜費及每月最高 1萬 2仟元獎學金，每年

發給 12個月。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後施行。 

 


